
2024年中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

实施方案

2024年，财政部下发《关于下达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4〕12号），共下达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19175万元，其中，包含财政部《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87号）提前下达的1627万元，结合农业农村部下达的任务安排和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，按照相关管理办法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    一、总体要求
全面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，认真落实市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，充分认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性，深入实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坚持规划引领，按照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要求，立足农田建设实际，合理确定支持范围，统筹推进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任务，坚持建设数量和建成质量并重、工程建设和建后管护并重，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管理要求，严格落实建后管护制度，真正做到“建一块、管一块、用一块”，增强农业防灾抗灾减灾能力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。

实施范围和补贴标准

（一）实施范围。2024年，国家下达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10.3万亩，其中新建7.8万亩，改造提升2.5万亩，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6万亩。中央补助资金用于支持顺义区、大兴区、密云区、延庆区和平谷区5个区高标准农田建设。其中，顺义区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2.92万亩（新建2.34万亩、改造提升0.58万亩），高效节水灌溉2.1万亩；大兴区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1.93万亩（新建1.45万亩、改造提升0.48万亩），高效节水灌溉1.4万亩；密云区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1.22万亩（新建1.1万亩、改造提升0.12万亩），高效节水灌溉0.1万亩；延庆区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2.12万亩（新建1.13万亩、改造提升0.99万亩），高效节水灌溉1.35万亩；平谷区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2.11万亩（新建1.78万亩、改造提升0.33万亩），高效节水灌溉1.05万亩。相关项目其余建设资金由市级资金予以补助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。市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标准为3000元/亩（含中央补助资金）。相关区按照“填平补齐，避免重复”的原则统筹使用。相关区可结合地区实际，按照统筹整合要求，依据区域农田建设实际和财力，提高投资标准。中央补助资金严格按照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印发的《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3〕12号）及有关规定使用和管理。农田建设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单位基本支出、单位工作经费、兴建楼堂馆所、偿还债务及其他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无关的支出。

     三、建设内容

2024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内容参照《北京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和《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》（GB/T30600-2022）执行，包括田块整治、土壤改良、灌溉与排水、田间道路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、农田输配电等，按照“缺什么，补什么”的原则设计并建设，保证高效节水措施到位。

    四、实施流程
（一）项目设计。项目承担单位会同相关乡镇选定地块，实地测绘与勘察后，征求项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等的意见，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初步设计。

（二）设计审批。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或委托对项目承担单位上报的初步设计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后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完成公示后予以批复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。项目严格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组织实施、按期完成。项目初步设计一经批复，不得随意调整，确需调整的，按照北京市农田建设项目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项目建设推行项目法人制，按照国家有关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合同管理、工程监理、资金和项目公示等规定执行，鼓励组织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项目建设。项目建设期为1-2年。

（四）竣工验收。项目完工后，项目承担单位负责组织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等开展初步验收，完成竣工决算和审计，编制初步验收报告。项目初步验收通过后，区农业农村局按相关程序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竣工验收。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，做好项目建档立册，上图入库。

（五）后期管护。项目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后，在项目区按统一标准设立标识牌，及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，按照“谁受益、谁管护，谁使用、谁管护”的原则，签订管护协议，落实管护资金，明确管护主体，保证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。
    五、组织管理
    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本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主管部门为市农业农村局，各相关区农业农村局要按照项目管理程序，组织做好项目审批、组织协调、实施管理、技术指导、竣工验收、考核评价等工作。项目实施应优先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参与建设管理，促进就业增收。

（二）加强统计调度。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完善农田建设项目调度制度的通知》，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定期调度制度，每月5日前在“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”填报上月进度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。各相关区农业农村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公开农田建设项目建设相关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要严格落实《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环节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加强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保障项目建设质量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增强责任意识，安全保质推进项目建设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严重违法的，应及时终止项目，追回财政资金，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
附件：2024年中央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分配表
附件

2024年中央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分配表
单位：万亩
	区
	总面积
	其中新建
	其中改造
提升
	其中高效节水工程

	合计
	10.3
	7.8
	2.5
	6

	顺义区
	2.92
	2.34
	0.58
	2.1

	大兴区
	1.93
	1.45
	0.48
	1.4

	密云区
	1.22
	1.1
	0.12
	0.1

	延庆区
	2.12
	1.13
	0.99
	1.35

	平谷区
	2.11
	1.78
	0.33
	1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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